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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市）财政局、交通运输局： 

为规范江苏省交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

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财政专

项资金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我们研究制定了《江

苏省交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文件 

 

苏财规〔2019〕13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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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江苏省交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2019年12月30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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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交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江苏省交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

和监督，提高资金绩效，支持我省交通事业发展，依据《预

算法》、《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9〕74号）等，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江苏省交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

称“专项资金”），是指省级财政预算安排，支持公路、港航、

航空、客货运发展，以及交通科技与成果转化、节能减排、

实训基地等事项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遵循“规划引领、统筹安

排、突出重点、规范透明、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共同管理。 

省财政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负责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安排，下达专项资金；组织指导绩效

管理工作；对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管理情况和绩效等进行

财政监督。 

省交通运输厅：配合省财政厅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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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通运输相关规划，制定具体项目管理办法，建立和管

理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库，组织项目申报、评审等，提出专项

资金支持重点和分配使用建议；监督专项资金的使用，组织

项目验收，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第三章 使用范围 

第五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1．公路建设方面，主要支持省内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集

疏散公路、连接公路、战备公路、撤渡建桥、道路客货运枢

纽场站、路网结构改善工程、农村公路建设等。 

2．航道建设方面，主要支持我省干线航道网规划内的干

线航道建设工程等。 

3．航空发展方面，主要支持民用机场项目前期工作、新

增设施设备及升级改造、通用机场建设、公益性飞行服务等。 

4．港口发展方面，主要支持港口公用基础设施、港口公

共支持保障基地建设和维护等。 

5．客货运发展方面，主要支持城乡客运一体化、运输结

构调整等。 

6．其他方面，主要支持交通科技与成果转化、交通节能

减排、交通院校实训基地建设等，以及省委、省政府确定的

其他交通运输发展相关事项。 

省财政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根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工

作重点，结合专项资金总量，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各事项

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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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组织 

第六条 省交通运输厅根据交通运输相关发展规划，建

立专项资金项目库。项目库入库项目由省交通运输厅定期组

织申报、审核、入库，并实行滚动管理。入库项目一般不得

调整，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按原程序重新报批。 

第七条 专项资金对纳入项目库管理、符合实施条件的

项目，按一定标准给予支持。优先支持续建项目以及前期准

备工作充分、开工条件具备、资金筹措规范的新上项目。原

则上未入库项目不予支持。 

 

第五章 资金下达 

第八条 专项资金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相结合方式进行

分配。对纳入省年度交通建设投资计划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建设、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内河干线航道建设等，专项资金

根据项目分类、工程任务量、补助标准（附后）、上年度任务

完成情况等因素进行分配；用于支持航空、港口、客货运发

展以及交通科技与成果转化、节能减排、实训基地建设等方

面的资金，按项目法分配。 

第九条 因素法分配的专项资金，由省交通运输厅根据

省定年度交通建设投资计划，提出专项资金分配建议；项目

法分配的专项资金，由省交通运输厅根据项目库入库项目成

熟度，按程序研究选定具体支持项目，提出专项资金分配建

议。省财政厅对省交通运输厅专项资金分配建议意见进行审

核后，按规定报省政府审定后下达。 

第十条 下达至市县的专项资金，由各地财政部门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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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门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时将资金拨付至项目实

施单位。市县财政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可承

接相应转移支付的项目库，做好项目储备工作。省直单位的

项目资金，按省级国库集中支付规定办理。 

 

第六章 绩效与监督 

第十一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项目实施管理，

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按计划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实施主体要严

格按照所报计划和预算，及时组织项目实施，切实抓好项目

推进。项目支出预算一般不得调整，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

按原程序重新报批。如发生项目变更、中止或撤销等，报省

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批准后，调整或收回专项资金。 

第十二条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应加强资金绩效管理，按

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省交通运输厅要切实加强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管理，并根据有关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必要时省财

政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一步开展绩

效再评价或重点评价。评价结果将作为专项资金支持政策调

整和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使用单位应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

自觉接受财政、审计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等组织实施的监督检

查。对骗取、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按照《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江苏省财政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

予以处理、处罚。 

 

第七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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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30 日起实施，实施期

限至 2024年 12月 31日。 

第十六条 原《江苏省省级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苏财建〔2015〕120号）、《江苏省省级客货

运场站及路网连接公路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

〔2015〕17号）、《江苏省省级干线航道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苏财规〔2015〕12 号）、《江苏省省级市县港口建设维

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5〕13 号）、《江苏

省省级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5〕

7 号）、《江苏省省级航空机场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苏财规〔2015〕15号）、《江苏省省级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5〕8号）、《江苏省省级甩

挂运输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5〕14 号）、《关于

修订江苏省交通运输科技与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苏财规〔2015〕4号）、《江苏省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

程省级引导资金奖补办法》（苏财规〔2015〕13 号）同时废

止。 

 

附件：因素法分配的专项资金支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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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法分配的专项资金补助标准 

地区 
6 个扶
贫片区 

12 个贫
困县 

苏北五
市 

宁镇扬
通泰 

苏锡常 单位 

普
通
国
省
干
线
公
路 

一级公路新建项目 800 700 600 

万元/

公里 

一级公路改建项目 

（即原二级公路提高等级） 
550 500 450 

二级公路新建项目 400 350 300 

二级公路改建项目 

（即原三级公路提高等级） 
300 250 200 

跨越四级以上规划航道的桥梁 

（桥长大于 100米） 
2000 

元/平
方米 跨越其他河流、航道以及互通式立交

范围内的桥梁（桥长大于 100米） 
1500 

一级公路下穿铁路通道 400 
万元/

道 
二级公路下穿铁路通道 200 

农
村
公
路
提
档
升
级 

县道 100 5 

万元/

公里 乡村
道 

新改建双车道四级及以上或拓
宽达到 6米路面宽度标准的 

54 50 45 40 5 

新建双车道四级及以上或拓宽
达到 5.5米路面宽度标准的 

54 50 45 40 4 

单车道四级公路 36 32 30 20  

设置硬路肩至 5.5－6米宽道路 18 16 14 14 3 

设置错车道并完善土路肩 7 6 5 5 3 

桥梁 

跨四级及以上航道桥梁 2400 2200 2000 2000 
县道 1200 

乡村道 600 
元/平
方米 

其它桥梁 1800 1600 1500 1500 

县道大中桥 1000 

县道小桥 800 

乡村道大中桥 400 

乡村道小桥 200 

安全
生命
防护
工程 

县道 5 
万元/

公里 
乡道和通镇村公交的村道 3 

干
线
航
道 

长三角高等级航道工程 

不超过工程建安费（不含桥梁改建工程超出原宽度
的投资）、省级航道工程征地拆建补偿政策测算的土
地使用费以及概算其他费用之和 

 

省干线航道工程 

不超过工程建安费（不含桥梁改建工程超出原宽度
的投资）、省级航道工程征地拆建补偿政策测算的土
地使用费的 50%以及概算其他费用之和 

 

省干线航道船闸工程 
不超过工程建安费、按省级航道工程征地拆迁补偿
政策测算的土地使用费以及概算其他费用之和 

 

注：因素法分配的专项资金补助标准修订，由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商定。 




